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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1950—1960 年代理性规划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规划监测评估思想

已经逐渐被西方规划界所接受。从 1960 年代开始，规划监测评估伴随着数理

模型的应用得到进一步发展。在1990年代可持续发展风靡、环境评估得以立法，

以及对政府效率、公平的关注下，规划监测评估在西方规划界再次升温 [1]。

在我国，各地近年来先后开展了一些规划评估的探索，有关规划评估的

研究、实践日渐增多。2011 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国家住房

与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的唐凯总规划师关于“开展规划评估，促进规

划改革”[2] 的主题发言以及该年会设置的规划评估专题论坛，无疑将规划评估

推向了全国规划师的视野。然而，喧嚣过后复归平静，我国有关规划评估的

理论和实践仍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本文结合英国和加拿大的经验得失，对

我国推动规划评估工作提出看法。

1  英国规划监测评估的经验 

1.1  英国规划监测评估的基本制度
英国的城乡规划一直以制度严格著称。2004 年，英国根据新颁布的

《规划与强制收购法》确立了由“区域空间战略”（RSS: Regional Spatial 
Strategy）和“地方发展框架”（LDF: Local Development Framework）构成

的两层结构的新规划体系，以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社区建设作为各地规划的

核心目标，以规划监测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规划与强制收购法》

要求各地方规划当局对地方发展框架的目标进度和实施效果进行跟踪评价，

并定期向中央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副首相办公室（Office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提交“年度监测报告”。

为此，英国设计了一套纵横交错的立体监测机制，以系统地监测国家规

划政策、区域空间战略、地方发展框架等不同层面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在流程设计上，保障地方发展框架规划文件制定的各个阶段都能实施有效的

监测，并使各个阶段的监测与“可持续性评价 / 战略环境评估”（Sustainability 
Appraisal/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保持协调。

监测指标是英国年度监测报告制度中最重要的技术性内容之一。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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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目标（objective）—具体目标（target）—评估指标

（indicator）”的设计原则，英国建立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由

背景指标、核心指标、地方性指标和重大影响指标组成的指

标体系，通过监测指标的变化来分析规划目标的实施进展情

况。为了保证监测指标的时效性，在国家和地区层面分别对

评估指标进行定期检讨和修订。这种方式通过将宏观空泛的

定性目标进行分解和具体化，建立监测评价指标与规划目标

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监测指标的可解释性和监测评估工作

的可操作性。

为了保障全国各地的年度监测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英

国在国家层面为地方政府开展规划监测工作提供了一系列技

术支持，主要包括：（1）制定《地方发展框架 ：优秀实践指

引》[3] 等技术指引，作为规划监测工作的实践指南，对年度

监测工作的内容、职责、流程、指标体系、审核标准等进行

详细的规定，并对监测要点和技术难点进行解释；（2）指导

和协调地方规划监测工作的开展，建立各地区的横向评估交

流机制，提高评估技术能力，分享技术经验 ；（3）研发规划

评估计算机工具箱和数据库系统，提高监测评估质量。

1.2  英国规划监测评估工作的相关经验
1.2.1  制度执行情况

根据英国的规划法，年度监测报告制度是一项基本规划

制度，各地都务必执行。2004 年以来，各郡和大都市区管理

机构都如期提交了年度监测报告。英国国内普遍认同年度监测

报告制度的积极意义，认为好的监测和报告展示了政府及其合

作者的工作，建立了政府与基层社区的有效沟通渠道，向社区

宣传了规划的内容、谁在为规划作贡献等。年度监测报告成为

城市政府全面衡量规划表现和未来政策发力点的核心依据。

1.2.2  主要成功经验

英国的年度监测报告制度对我国有重大借鉴意义。首先，

严密的制度设计是英国规划监测评估成功的基石：通过规划

法及相关法规确立规划监测评估的法定地位，在制度上衔接

好不同层级、不同类型规划的监测评估，并通过一系列规划

声明文件（statement）和指导文件（guide）解释政策及提供

具体工作指导，从而保证各地在执行监测评估政策时的一致

性。其次，周全的技术支持，包括相关评估技术工具的分发、

数据库建设，以及定期技术交流等，解决了基层技术力量问

题。第三，定期检讨监测评估工作，如定期更新监测指标体

系等，以提高监测评估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1.2.3  实施中的困难

地方政府对年度监测报告制度也有微辞，往往质疑中央

掌握这些基层具体信息的意义何在。这一地方规划当局劳力

劳心的工作在中央层面常常被作为简单的“打勾”游戏 [4]。

而且，尽管国家层面提供了许多监测评估支持，但还是有种

种现实困难妨碍监测评估工作的有效开展 ：其一，国家和区

域层面基础信息库建设滞后；其二，规划实施结果难以考量，

因为地方发展框架中的空间目标和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其他相

关策略和行动的推行 ；其三，空间规划的影响需要一个较长

的过程，因而难以针对短期效应进行评估。

1.3  英国规划评估相关制度的最新变革
近年来，英国国内普遍批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设置的

条条框框太多，体制过于僵化，缺乏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

内环境的应变能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中，地方权力获得

更多的支持。2011 年 11 月批准生效的《地方化法》（Localism 
Act）是英国地方制度的重大变革，标志着英国新一轮“新

自由主义”政策在各个领域更广泛深入的渗透，英国将根据

该法着手开展一系列针对权力划分、公共财政、社会服务等

方面的改革，以减少中央政府的集权，将地方公共事务职能

逐渐由中央移交到地方，还政于民，调动基层政府和民间团

体的积极性。其中也涉及规划制度和年度监测报告制度的诸

多变革，旨在推动规划体系更加简洁、民主和高效 [5]。

首先，废除代表空间规划的区域空间战略（RSS）。英

国立法机构认为，区域空间战略由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设定了

全国各地的新开发需求，甚至包括各地的具体住房目标等，

地方社区对空间规划鲜有话语权。在地方政府看来，区域空

间战略是集权的标志，既官僚化又不民主，不但没有推动新

的开发，反而在强迫地方“就范”，因此政策不受欢迎。

其次，改革地方政府的规划编制方式。这一举措给予了

地方规划当局在规划编制方面更大的自由度，从而免遭中央

政府的无端干预。为此，《地方化法》规定规划监察员① [6]

不能随意将自己的意志加入到地方规划中。

第三，改革年度监测报告制度。《地方化法》的立法精

神认为监测报告应聚焦于本地的重大事项，应勾画出地方规

划远景的具体实现途径。按照《地方化法》，地方规划当局

仍然有规划监测义务，但无须再向中央政府报告结果，只需

将规划实施进展和成绩向基层社区反馈。同时，地方规划当

局可以自主选择纳入监测范围的规划目标和监测指标，只要

符合国家和欧盟的立法精神即可，而在此之前，这些目标和

① 英国的规划编制和决策有着十分严密的法定程序，在规划方案公示阶段，如有反对意见，需进行公开审查会。地区性规划编制程序中的公开审

查会是严格的准司法程序，一般在环境大臣任命的规划监察员（planning inspector）的主持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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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的。

2  加拿大规划监测评估的经验

2.1  加拿大的基本规划制度
与英国严格的中央集权式规划体系相比，加拿大的规

划制度显得较为松散。加拿大联邦政府没有规划方面的直接

权力，联邦政府主要通过住房政策和住房贷款利率等手段间

接影响市镇规划。每个省或行政区都有自己的规划立法体

系（《规划法》）及政府体系，区域或市镇规划以及区域和

市镇政府本身都在省政府管辖之下。省政府或行政区政府通

过规划立法、发布“省级政策声明”（The Provincial Policy 
Statement）等形式控制市镇政府及其规划。省、区地方政府

分别设立规划机构，制定地方性规划决策，编制官方规划

（official plan）和区划（zoning by-laws），并确保地方性规

划与省级规划的衔接。市镇政府是规划系统的核心，负责制

定有关市镇的详细规划，以及制定和监督实施有关的规划法

规，比如划分土地、控制建筑密度、进行土地详细划分、制

定建筑和环境方面的规范等 [7]。

2.2  加拿大规划监测评估的开展情况
2.2.1  规划监测评估制度设计

2000 年前后，由于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日趋复杂，必

须在城市层面才能进行有效的识别、分析和解决，加拿大开

始建立城市层面的规划监测评估制度。通常，规划监测评估

过程与增长管理政策、可持续发展评估以及城市综合规划的

定期检讨联系在一起；有时监测评估工作还为社区规划的编

制和修改提供支持。

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规划体系，在规划监测评估制度的

设立和评估指标的选择方面也由各地自行决定。市镇政府往

往要求规划部门提出有效的监测评估指标，往往采用若干定

量指标，如已建住房套数、人口趋势、空气质量、铺装道路

长度，以及就业率等基本经济指标。

在监测评估方法上，广泛采用定量评估、定性评估等多

种方法；有时还会采取专题讨论、民意调查、圆桌会议等方

法收集各界对规划实施的意见。监测评估中所用的数据往往

包括：国家和城市统计数据、历史评估记录、开发申请文件、

特殊统计调查数据，等等。

2.2.2  规划监测评估实践案例

以温哥华为例，大温哥华区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
省）27 个行政区之一，有着悠久的区域规划传统。1996 年，

该地区以《自治市法案》（Municipal Act）为法律依据通过了

《宜居区域战略规划》（Livable Region Strategic Plan），作为

该地区面向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指导。大温哥华区按照《自

治市法案》的框架，通过一系列协议，包括“区域背景声明”

（Region Context Statements），以及与 BC 省的总体实施协议、

与大温哥华旅游局的实施协议等，并根据《宜居区域战略规

划》所制定的相关规划，如《空气质量管理规划》等一系列

手段促进战略规划的实施。同时，设立了绩效监测和实施过

程监测两方面的实施监测程序，以跟踪增长管理效果，评估

区域政策。用于监测该规划实施的定量监测指标先后经历几

次调整，从 1999 年的 17 个增加为 2002 年的四组 29 个，每

组指标对应一个规划目标，以此对大温哥华区的生态保护、

社区建设、空间结构和交通选择等四大目标的进展进行全面

监测。监测结果以年度报告的形式公开发布 [8]。

2.2.3  主要成功经验

加拿大规划评估至少有两方面经验值得借鉴。一是规划

实施手段丰富灵活。在权力分割、利益博弈的格局下，加拿

大地方政府通过协议的形式在区域内部及与毗邻地区之间建

立互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致力于区域的繁荣。二是根据

规划的内容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并更新评估指标，以保

障监测评估与规划目标贴合。

2.3  加拿大规划评估的困难剖析
事实上，加拿大的规划监测评估工作开展得并不完美，

监测评估常常被忽略，变得可有可无，真正能够连续、正式、

周期性开展监测评估工作的地方并不多。事实上相对于许多

其他国家而言，加拿大、美国等国可用于规划监测评估的数

据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可见仅依靠数据资源并不足以推动规

划评估的常态化开展。希曾斯（Mark Seasons）等在安大略

省的研究表明，导致加拿大规划监测评估不能充分开展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1]。

2.3.1  经费与技术力量不足

各省规划监测评估制度创建之时，正值加拿大经济不景

气，政府财政紧缩。受此影响，行政经费紧张，机构分合，

人员精简，服务压缩，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职业

道德下滑，等等。因此，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振兴经济，

而不是开展政策研究，有限的规划力量都集中在开发许可的

审议上了。用当地规划师的话来说就是“紧急的挤走了重要

的”，如果有什么工作要靠边站，那就是规划的监测和评估。

2.3.2  监测评估的尴尬性

监测评估的地位尴尬，且风险很大。一方面，监测评估

代价昂贵，评估报告冗长复杂，却经常没有什么决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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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不敢得出评估结论，甚至有的规划监测评估报告粗制滥

造。另一方面，如果真找出问题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麻烦，即

使不被视为“作对”也可能被视为“挑刺”，对有关政策和

技术决策揭短可能会使政府难堪。

2.3.3  评估模型、评估指标与评估数据的难度

影响规划监测评估的相关技术障碍还包括 ：评估模型过

于繁复，难以理解和操作 ；规划监测指标并没有在规划过程

中事先确定，在相关规划文件中也往往难觅踪迹，评估指标

的解释力度差 [9] ；以及评估数据连续收集难度大，等等。这

些因素进一步妨碍了规划监测评估工作的定期开展。同时，

规划目标的实现受诸多非规划因素，如政治决策、市场环境

变化的影响，也导致规划评估十分困难。而且，许多规划目

标和政策十分空洞，监测评估无从下手。

3  对我国规划评估的启示

3.1  近年我国规划评估的主要进展
3.1.1  我国规划评估的主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颁布是我国首次在法

律层面对规划评估工作做出初步规定。2009 年和 2010 年，

住建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又分别出台了《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

估办法》和《城市总体规划修改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

作规则》）。上述法律法规主要针对城市总体规划的评估，特

别是对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程序进行规定。

近年来，各省市纷纷根据《城乡规划法》修改了各自的

规划条例，无一例外地都明确提出了有关规划评估的条款。

如《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2）第 20—22 条分别规定了

城镇体系规划和总体规划的评估要求，并将“经评估确需修

改”作为控规修改的依据之一。

3.1.2  我国规划评估的理论进展

国内有关规划评估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

是介绍、引进及应用西方的规划评估理论与方法 ；二是结合

本地的规划评估实践分析规划评估的必要性，总结规划评估

的得失，介绍评估技术方法等。前者如孙施文等对规划实施

评价理论和方法的介绍 [10] ；顾翠红等对英国地方发展框架监

测机制的介绍 [11] ；《国外城市规划》编辑部整理的美国规划

方案评估及其标准 [12] ；丁成日等结合北京市总规修编案例对

规划方案模拟评估数量方法的介绍 [13] ；赖世刚等对规划实施

效果评估所做的综述 [14]。后者如施源等结合深圳近期建设规

划评估工作对规划评估理论框架的初步探讨 [15] ；吕萌丽等结

合广州市总体规划评估所做的思考 [16] ；程茂吉结合南京市总

体规划评估所做的思考 [17] ；宋小冬等对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评

估 GIS 方法的探讨 [18] 等。

另外，一些学者还开展了理论性较强的评估框架研究，

如宋彦等在总结北美规划评估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规

划特点，提出了自己的规划评估框架体系 [19] ；欧阳鹏等结合

弗兰克 · 费希尔的政策评估框架建构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规

划评估模式和方法体系 [20] ；吕晓蓓等对建立和完善规划实施

评价工作机制所进行的讨论 [21]。

规划相关领域的评估研究还包括孙施文等结合上海静安

寺地区改造所开展的城市设计评估探索 [22] ；简逢敏等对住宅

区规划实施后评估内涵与方法的探讨 [23] ；荣西武等对小城镇

规划编制与实施评价体系的探讨 [24] ；刘俊娟等对城市公共交

通规划后评价方法的探讨 [25]，等等。

3.1.3  主要的规划评估实践

当前我国的规划评估实践主要集中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

评估方面。以《工作规则》出台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城市总

体规划评估，如北京、广州等城市的总体规划评估主要结合

总规的编制工作对上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开展实施评估，在

我国规划编制过程中属于现状解读的一部分。《工作规则》

出台后，各地主要依据该规则的要求将规划评估与城市总体

规划修改结合，如已提交住建部的总规实施评估报告涉及上

海、重庆、长沙、西宁、株洲、黄石、汕头、珠海等 10 多

个城市，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均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申请报

告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阶段所开展的城市总规评估基本上

服务于总体规划修改目的。因此，这些评估往往重点强调总

体规划修改的必要性，无法客观全面反映总体规划实施的效

果和不足。实施评估报告的针对性较强，目的明确，旨在为

开展总体规划修改提供依据，其内容和目的有别于常规的定

期性总体规划评估。

同时，控规的评估实践逐渐增多，如上海浦东新区金桥

镇控规实施评估、广州控规导则实施评价、长沙市开福区控

规评估等。此类控规评估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对规划区当前发

展状况与原规划的比对，对原规划的实施进度进行评价。总

的来说，评估较为零散，行业影响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规划评估研

究和实践 ：2000 年，对《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
2010）》进行全面检讨并制定新形势下相应的城市发展对策

和行动计划，评估成果形成了《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检讨

与对策》报告；2006 年开展近期建设规划检讨评估 ；2008
年，开展南山区规划评估，成功应用美国规划评估方法对南

山区规划实施进展和后果进行评估 ；2010 年，启动《智能

城市规划评估平台前期研究》项目，系统研究规划评估框架

体系；2011 年开展了城市发展评估，试图建立常态化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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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机制，通过 40 项核心指标监测城市的发展状态，定期跟

踪城市总体规划各大目标的实现程度 ；2012 年开始启动全

市法定图则评估。这些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在评

估框架探索、评估技术方法应用、评估制度研究等方面均有 
所收获。

3.2  几点思考
3.2.1  防止规划评估的“工具化”

从英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实践可见，英国的规划监测评估

之所以更为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制度设计相对严密、技

术支持较为周全。我国一系列针对和涵盖规划评估的法律规

章的出台，其立法本意是防止愈演愈烈的规划随意修改。而

从其实际表现可见，如果缺乏更加严谨细致的规划立法乃至

更广、更深层面的制度调整，规划评估甚至城乡规划都将难

以摆脱“工具”的命运。形式化、功利化的规划评估仍在延

续传统的规划模式。悲观地说，只要披上了规划评估的美丽

外衣，规划的随意修改就可变得冠冕堂皇。

3.2.2  客观认识规划评估工作的难度

当前，尽管业界都普遍认同规划评估的意义，但规划评

估的现实困难重重、阻力巨大。这客观上是评估对象的综合

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诸多特性决定的，受其影响，至今

没人能够拿出可普遍接受的评估模型；而且连续数据采集的

难度和成本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观上，受人性的弱点决定，

还是那句话，没有人喜欢被评估。

3.2.3  加强对规划评估的引导和指导

我国各地的自然条件、社会特征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在国家层面设定统一的监测指标意义不大。可行的办法是，

国家和省级规划主管部门确定监测对象和内容，制定评估原

则，各市根据情况建立具体的监测评估指标。同时，在规划

编制过程中针对具体规划设定监测评估指标，再利用上述指

标对相应的规划策略、规划行动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西方

经典的城市规划著作《城市土地使用规划》一书的作者菲利

普 · 伯克（Philip R. Berke）等人认为，规划师设定规划评估

标准的能力与编制规划方案的能力同等重要 [26]。

3.2.4  建设有益于推动规划评估的组织文化

针对加拿大的有关研究发现，规划监测评估工作的好坏

也与承担监测评估工作的相关机构自身的组织文化有关，那

些愿意改进和提高、对工作创新有持续兴趣的机构的规划监

测评估做得更好。这类机构鼓励员工尝试和冒险，能够容忍

失败，这类“学习型组织”往往把监测评估当作改进工作的

工具。当然，这些费力不讨好的“学习型组织”能走多远不

但取决于组织机构领导人的胆识和能力，更取决于大的制度

环境。

感谢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周劲总建筑师拔冗审阅

并对本文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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